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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113 年小額綠電銷售計畫投標須知 

一、 銷售期程 

(一) 銷售期間：113 年 11 月 13 日（三）9 時至 113 年 12 月 3 日（二）12 時 

(二) 決標通知日：113 年 12 月 4 日（三）17 時 

二、 銷售商品 

(一) 標售標的如下： 

主商品 1：日間型 

標的 
114 年度至 118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及憑證 

（詳銷售電能及憑證資訊欄） 

能源類型 太陽光電 

案場名稱 
台灣電力公司台南鹽田太陽光電發電站及太陽光電第三期計畫

(彰化彰濱太陽光電新建工程)  

銷售電能及

憑證資訊 

商

品

1 

名稱 1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1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 萬度 

5. 憑證數量：10 張 

商

品

2 

名稱 1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5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5 萬度 

5. 憑證數量：50 張 

商

品

3 

名稱 10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1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0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0 萬度 

5. 憑證數量：1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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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4 

名稱 10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5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0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50 萬度 

5. 憑證數量：500 張 

商

品

5 

名稱 20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2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0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20 萬度 

5. 憑證數量：200 張 

商

品

6 

名稱 20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10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0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00 萬度 

5. 憑證數量：1000 張 

標售底價 

(含營業稅) 
買家出價時平台畫面揭露 

聯絡人 
售電業務課 

電話：(02)2366-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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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商品 2：全日型 

標的 
114 年度至 118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及憑證 

（詳銷售電能及憑證資訊欄） 

能源類型 太陽光電、風力 

案場名稱 
台灣電力公司台南鹽田太陽光電發電站、太陽光電第三期計畫

(彰化彰濱太陽光電新建工程)及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示範風場 

銷售電能及

憑證資訊 

商

品

1 

名稱 1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1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 萬度 

5. 憑證數量：10 張 

商

品

2 

名稱 1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5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5 萬度 

5. 憑證數量：50 張 

商

品

3 

名稱 10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1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0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0 萬度 

5. 憑證數量：100 張 

商

品

4 

名稱 10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5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0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50 萬度 

5. 憑證數量：5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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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5 

名稱 20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2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0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20 萬度 

5. 憑證數量：200 張 

商

品

6 

名稱 20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10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0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00 萬度 

5. 憑證數量：1000 張 

標售底價 

(含營業稅) 
買家出價時平台畫面揭露 

聯絡人 
售電業務課 

電話：(02)2366-5865 

加購商品：冬日型，僅於 10 月~12 月供應。 

採套裝搭配，得標主商品者方可購得加購商品。 

加購年期依得標主商品，電量採 20%套裝搭配。 

標的 
114 年度至 118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及憑證 

（詳銷售電能及憑證資訊欄） 

能源類型 太陽光電、風力 

案場名稱 
台灣電力公司台南鹽田太陽光電發電站、太陽光電第三期計畫

(彰化彰濱太陽光電新建工程)及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示範風場 

銷售電能及

憑證資訊 

商

品

1 

名稱 2,000 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2,000 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000 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10~12 月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2,000 度 

5. 憑證數量：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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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2 

名稱 2,000 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1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000 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10~12 月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 萬度 

5. 憑證數量：10 張 

商

品

3 

名稱 2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2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10~12 月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2 萬度 

5. 憑證數量：20 張 

商

品

4 

名稱 2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1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2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10~12 月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0 萬度 

5. 憑證數量：100 張 

商

品

5 

名稱 4 萬度 1 年期（114 年度）共 4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4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 10~12 月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4 萬度 

5. 憑證數量：40 張 

商

品

6 

名稱 4 萬度 5 年期（114 至 118 年度）共 2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4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轉供期間：114 年至 118 年 10~12 月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20 萬度 

5. 憑證數量：2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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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價格 

(含營業稅) 
每度固定單價，價格於買家出價時平台畫面揭露 

聯絡人 
售電業務課 

電話：(02)2366-5865 

(二) 商品組合： 

1. 配合用戶負載型態推出對應之綠電商品，分為主商品及加購商品，得標主

商品者，方可購買加購商品。 

2. 主商品分為日間型商品及全日型商品，兩種擇一購買。 

3. 冬日型商品為套裝加購，加購電量及年期依得標主商品電量之 20%套裝

搭配。 

三、 投標規則： 

(一) 投標者具備註冊成功之平台會員帳號，且該帳號已登載統一編號(登載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不適用)。 

(二) 轉供用電端須為台電公用售電業既設用戶，且用電地址須位於台灣本島、

澎湖本島及屏東縣琉球鄉。 

(三) 一電號僅能擇一主商品投標，投標之電號及統一編號須同台電公司登載資

料。 

(四) 冬日型商品為加購款，須搭配主商品購買，視主商品得標年期及數量採套

裝搭配。 

(五) 開放 112 年已購買台電公司小額綠電之電號可參與競標。 

四、 彈性購買機制： 

(一) 開放選擇以月定額制轉供 

用戶所購綠電度數即為各年轉供度數上限，另開放用戶可選擇以月定額方

式轉供。 

(二) 開放總公司代表競標 

總公司可代表競標，得標後由總公司自行分配得標度數給各分支機構之電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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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開標決標： 

本案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國營事業案場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媒合服務作

業程序」辦理。 

六、 得標之轉供用電端電號用戶（下稱乙方）應依下列說明向台灣電力公司（下稱

甲方）申請簽約。 

(一) 乙方應以媒合結果指定之轉供用電端電號做為簽約代表電號，並於標準局憑

證中心平台通知媒合結果日起 20 日曆日內填具甲方指定之契約立約書及審

閱該契約條款後，於立約書簽章並檢附「乙方含統一編號之營業(稅籍)設立

登記證明文件」向甲方申請簽約，逾期甲方得拒絕乙方簽約申請。 

(二) 乙方有分配得標度數予多個電號需求者，應於前項通知媒合結果日起 5 日曆

日內先至憑證中心平台國營事業媒合專區上傳轉供用電端電號預審清單(含

簽約代表電號及其他分配之子電號)，甲方應於乙方提供清單截止日後 5 日

曆日內完成資格（詳第(四)項轉供用電端子電號資格要件）預審並通知乙方

結果。 

(三) 乙方轉供用電端代表電號須為甲方公用售電業既設用戶，且該電號登載於公

用售電業供電契約之戶名及統一編號須與立約人乙方及統一編號相同。 

(四) 乙方得將單一年度購電上限度數全數分配予多個轉供用電端電號，並於契約

檢附相關電號清單，該清單應同時包含代表電號及子電號。各子電號均須符

合下列二款要件： 

1. 各子電號皆須為甲方公用售電業既設用戶。 

2. 各子電號須於甲方公用售電業供電契約有登載統一編號，該統一編號須

與立約人乙方統一編號相同；或為立約人乙方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或經

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登記營業中之分支機構。 

(五) 乙方提出文件有待補正者，應於甲方通知後 5 日曆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

文件未完備者，甲方得拒絕乙方簽約申請。 

(六) 乙方轉供用電端(含簽約代表電號及所有子電號)須符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營運規章（下稱轉直供營運規章）之轉供用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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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即須為甲方經常用電之用戶，並不得為包制、表燈非時間電價、三段

式尖峰可變動時間電價及甲方專案電費保護機制用戶。 

(七) 乙方轉供用電端(含簽約代表電號及所有子電號)適用電價未符前項約定者，

應於申請簽約日起 7 日曆日內，向甲方完成電價變更申請，未完成申請，甲

方得拒絕乙方簽約申請。 


